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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华南理工大学实验动物中心
进入动物设施声明
为保障实验动物安全、维护设施环境稳定、确保自身及他人安全，请阅读并签名确认如下问题：
1.对于进入动物设施的每一个人员来说，需要考虑很多种潜在的安全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动物的抓伤和咬伤；潜在的过敏原，如动物毛发、尿蛋白、粉尘、橡胶手套；人与动物疾病相互传播。
2.孕妇不能进入本动物设施。
3.对于进入动物设施的每一个人员，需要保证最近7天之内未进入过其它动物实验设施，感冒发烧人员不能进入本动物实验设施。
4.拟进入大动物设施猴实验区的人员，需要提供胸部X光检查报告、CT检查报告或者胸部透视检查报告。
5.人员将严格按照审批的区域活动，不擅自进入未经许可的区域，不触碰/参观工作无关的设备、动物及物品。
作为即将进入华南理工大学实验动物中心动物设施的一名参观者/工作者，我已阅读并清楚上述的安全问题及管理规定，并承诺不携带会影响实验室环境及动物质量的相关非实验因子进入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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